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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函〔2019〕1号
佛山市南海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住建系统春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燃气经营企业，各有关单位：

近期，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发生特别重大、较大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损失，场景触目惊心，损失极为惨痛。为深刻汲取教训，全面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及国、省、市各级部门有关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我区住建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切实防范事故发生，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全市住建系统春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函〔2019〕83号）要求，我局制定了《南海区住建系统春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4月8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城乡建设科联系人：刘国安，联系电话：86230166；物业管理科联系人：关力强，联系电话：81213200；市容环卫科：柯琥珀，联系电话：86323803；市政路桥养护管理科：周焯辉，联系电话：86320958；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

南海区住建系统春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按照“全面检查、严格执法、彻底整治”的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强化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彻查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强化源头治理。从即日起至7月底，对全区住建系统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业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制表列出清单，建立台帐，制定整改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确保“整改措施、资金、责任、时限和预案”五到位。有效防范和坚决杜绝较大以上事故，确保我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我区住建系统春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统筹指导，确保取得实效，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叶新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黄玮瑜、肖筱刚和总工程师谢寅龙担任，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城乡建设科、市政路桥养护管理科、市容环卫科、物业管理科、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相关负责人担任成员。

三、检查范围

全区住建系统职责范围类监管的所有的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场所、工程项目等。突出排查房屋市政工程、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城市既有房屋安全使用等。

四、检查内容

（一）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1.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检查建设、监理、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租赁等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各方责任主体安全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其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安全检查制度执行，是否压缩合理工期等情况。

2.检查基坑安全管理情况。重点对深基坑进行检查，检查其专项方案编制、审核、专家论证情况；深基坑开挖的防护情况，包括周边防护栏杆、工人专用楼梯、同一垂直作业面上下层之间的隔离防护等；深基坑的合规性情况，包括支护、降（排）水、放坡、安全监测等内容。

3.检查模板支撑体安全管理状况。重点检查高大支模系统，检查其专项方案编制、审核、专家论证情况；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前材料及基础验收、安全技术交底、模板搭设、搭设后检查验收，安全监测、材料检测等情况。

4.检查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管理状况。检查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注销）、安装（拆卸）告知、安全档案建立、检验检测、安装验收、使用登记、定期检查保养等情况。

5.检查悬挑卸料平台安全管理状况。检查项目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资料是否完善；主梁、次梁、钢丝绳等材质、规格是否符合方案要求；平台板是否满铺、临边防护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设置限载牌等。

6.检查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检查项目是否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对消防设施进行验收，在建建筑物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消防管道、消防栓、水带及水枪等，易燃易爆场所必须按要求配备灭火器，并安排专人定期检查；施工现场电气火灾隐患治理情况；工人宿舍、临时工棚用电情况等。

7.检查汛期安全防范情况。检查建立汛期值班、险情报送制度和制定汛期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等情况；临时工棚是否搭设在受洪水侵袭、雨水浸泡、山体滑坡、泥石流威胁等地势较低的危险区域；工地现场的防涝排水设施、机电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基坑边特别是开挖的市政管道沟渠周边堆置土方、料具、施工机械等荷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情况。

（二）城镇燃气和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1.是否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否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是否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建立并落实安全培训制度，是否签订安全责任书，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2.安全设施是否完好，安全设备、重要设施日常保养是否到位，是否开展了安全风险点、危险源辨识分级及分级管理，是否存在重大危险源及建立重大危险源管控措施，企业特种设备是否定期检验检测；

3.是否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是否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是否实行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是否建立现场危险作业的审批制度；

4.是否建立应急管理体系，是否完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评估，是否配齐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保养维护。

（三）市政环卫基础设施

1.检查各环卫基础设施运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及落实情况 、各应急救援预案是否完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救援演练是否到位。

2.检查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相关资料：半年垃圾处理量统计;季度环境调查检测报告;日常营运记录;各类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渗滤液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检查渗滤液处理记录台帐，在线监控设施监测情况是否达标。

3.检查生活垃圾焚烧厂对风险点危险源管控：是否开展各类风险点危险源排查工作，各有限作业空间是否落实管控措施；各项安全标识标牌是否规范、清晰、数量是否足够。

4.检查生活垃圾焚烧厂防汛防灾工作:是否有防汛防灾应急预案；对员工开展防汛防灾应对培训；储备足够的防汛防灾应对物资。

5.检查垃圾焚烧厂生产场所：卸料大厅清洗、照明、安全等设施是否齐全；垃圾贮坑是否有安全保护措施及警示牌；是否有飞灰储存设施，落实飞灰运输防漏措施；有否落实锅炉等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管理制度。

6.检查垃圾压缩中转站：车间事故通风、消防、防火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消防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建立安全应急预案和定期进行事故演习情况，“两票三制”落实执行情况，安全标识情况，站内清洁卫生情况，污水、渗沥液按规定收集、转运情况。

7.检查垃圾运输、道路清洁、洒水作业安全管理：检查、督促各镇（街道）生活垃圾运输单位，道路保洁、洒水企业和绿电公司做好车辆维护保养；包括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罐体密封性等等，杜绝问题车辆上路，严防垃圾抛洒和渗滤液滴漏；定期组织对车辆司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杜绝车辆超速、超载等违规行为，防止出现交通事故。

8.检查小塘灰渣填埋场：作业区域反光警示标识设置情况；堆放作业是否存在滑坡、塌方情况；飞灰堆放侧的石壁是否存在落石、山体滑坡与及是否设置隔离警示标识情况；防风、防雨的应急措施；进场道路安全警告牌设置情况；渗沥液按规定收集、转运情况；消防安全设施配置情况。

9.检查车辆停放场所：是否配备干式灭火器、消防栓、消防枪等，是否有专人负责消防防火安全、定期对灭火器材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是否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安全生产制度等。

（四）城市道路（桥梁）养护

1.全面排查城市道路及沿线设施的设置及养护情况。已确定为隐患路段的整治情况和现状；城市道路开设路口是否满足技术规范要求；城市道路标志标线、示警桩、护栏等安全设施设置是否达到技术规范要求，已设置的安全设施是否保持完好并及时维护；城市道路临水临崖、道路交叉口、长大下坡、急弯、陡坡等事故易发路段的交安设施及路况情况；通革命老区、学校、敬老（幼儿）院等的城市道路，以及通公交、客车、校车城市道路的交安设施情况及路况。

2.全面排查城市桥梁养护情况。核查城市桥梁管养单位对城市桥梁安全运行制度的落实情况，重点排查是否按规范要求及时开展城市桥梁定期检查和日常检查；危桥（D、E级桥）交通管制、整治及维修加固情况，C级及以上技术状况桥梁构件的养护及维修情况；桥梁限载标志、护栏等设施是否按要求设置、保持完好并及时维护等。涉铁城市桥梁的结构及设施（防抛网等）是否满足铁路安全运行要求。桥头跳车处置情况等。

3.重点排查城市道路隧道入口段行车安全状况，是否设施过渡段、防护栏等；排查城市道路隧道通风、照明、排水等设施设置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并及时维护。

4.重点排查城市道路、城市桥梁等病害处治情况；城镇排水防涝措施落实情况(城市道路（城市桥梁）水浸黑点整治、低洼易涝区度汛措施落实情况等)；城市道路沙井盖、收水口完好性；城市道路、城市桥梁的标志、标线、安全设施、照明设施等附属设施的完好性；应急预案、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落实情况等。

5.针对道路两侧附近存在深基坑开挖施工和曾经发生过路面塌陷的城市道路隐患排查，予以重点巡查监控，监测和记录是否落实；对地铁施工开挖沿线占道的城市道路，地铁围蔽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避免影响附近的城市道路安全，督促各地铁占道单位落实临时交通疏导便道的管养、监测工作。

6.重点巡查监控处于低洼易涝区，水浸黑点区域的城市道路，做好城市道路路灯、电梯等公共用电设施的隐患排查，坚决防止发生人员触电意外事故。

（五）城镇既有房屋安全

 1.检查城镇既有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落实情况，是否开展全面排查，重点对建设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低洼地段等危险区域的危旧房屋，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是否实行分类跟踪管理，落实隐患整治措施；是否在佛山市三防风险防控管理地理信息平台中对风险点危险源信息进行及时更新；是否准确摸清危房底数，制订危房整治计划，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2.对直管公房、学校、医院、商业场所，督促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做好房屋安全检查工作，，对鉴定为危险房屋并危及公共安全的，是否督促房屋产权人提出具体的处理方案，组织排除险情，加强跟踪监管；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房屋，是否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切实落实安全整治责任，房屋安全责任人未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的，是否提请当地政府实施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

3.检查是否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制定房屋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协调联动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落实应急值班制度，保障通讯顺畅，按时报送房屋安全信息，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增加房屋安全应急处置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六）物业小区

住宅小区高层建筑消防、防汛、用电安全检查：按《高层建筑和物业小区》检查表开展高层建筑和物业小区消防检查，检查小区“三防”工作落实情况，检查小区用电是否安全，特别是小区埋没电线是否有裸露、漏电，检查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是否有警示标注。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2019年4月7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要研究细化专项检查行动工作方案，做好文件传达和组织部署工作，将行动方案通知到所辖企业、项目和有关单位。

（二）企业自查。2019年4月30日前，全区住建系统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方案要求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帐，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处置。

（三）执法检查。2019年4月至7月，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照本实施方案，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落实闭环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处理。

（四）集中督查。我局将适时开展抽查，对各有关单位开展专项检查工作进行督导。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安全底线思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当前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来抓，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着力解决当前安全生产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夯实基础，务求本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严格监督执法。全区住建系统企业大检查要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逐一建立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到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立即全面停产停工，整改合格经复查确认后方可复产复工。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不准恢复生产。坚持对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零容忍”。

 （三）强化宣传引导，做好信息报送。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在大检查期间要充分利用网络和实体媒介，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报道大检查行动的情况。要健全违法行为曝光工作机制，强化警示教育，加强社会监督，畅通渠道，鼓励发动群众举报、媒体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举报奖励力度，营造良性有序的安全生产发展环境。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加强对信息报送工作的管理，及时、准确报送工作信息。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一阶段工作情况要按照《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 进一步抓好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南建设函〔2019〕147号）要求，在4月3日前将总结和情况统计表报送至我局，7月26日之前将大检查工作情况书面报送至我局。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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